
 

东莞证券 

关于邯郸市飞翔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东莞证券作为邯郸市飞翔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

过持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其他 其他（公司为他人违规进行对外担保） 否 

2 其他 其他（公司无法按主办券商要求提供资

料） 

否 

3 公司治理 其他（未能及时履行内部审议程序） 否 

4 信息披露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否 

5 公司治理 其他（年度股东大会未在年度结束 6 个

月内召开） 

否 

6 其他 其他（未在规定期限披露定期报告，存

在被强制终止挂牌风险） 

是 

7 生产经营 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违规对外担保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或“主办券商”）根据企业

提供的企业信用报告发现，邯郸市飞翔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ST 飞翔”）存在为他人借款提供担保的行为。主办券商已通过电话、

信息等方式多次催促企业提供该借款和担保合同。截至本风险提示出具日，公司



仍未提供该笔借款和担保合同。因此，主办券商无法获取企业信用报告内容以外

的其他信息。 

根据企业信用报告显示，该笔担保的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责任类型 合同编号 
还款责

任金额 

授信机构/债

权机构 

开立日期/

接收日期 
到期日 

保证人/反

担保人 
D10021380H0129 

2020120800000089 
30.00 

张家口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邯郸分行 

2020-12-24 2021-12-08 

借款金额/

信用额度 
余额 

逾期总

额 
逾期本金 - - 

29.70 29.70 30.75 29.70 - - 

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行为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未进行信息披

露。 

以上担保事项，经查询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会议决议记录与公告，公司提供

给他人担保事项并未经过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也未将该事项进行披露。 

截至本公告发布，借款人仍未归还上述借款及利息，公司相应的担保责任尚

未解除。公司董事会与股东大会尚未对该担保进行补充审议进行追认。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和《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为他人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属于违规担保行为，并且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构成信息披露违规。 

2、未在规定期限披露定期报告存在被强制终止挂牌风险 

2022 年 4 月 29 日，ST 飞翔披露了《股票因公司不能按期披露 2021 年年度

报告将被强制停牌的公告》（2022-010）。 

2022 年 6月 30 日，ST飞翔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挂牌的风险提

示性公告》。因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的审计机构尚未取得充分性证据，公司无法

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年报编制。公司无法在 2022年 6月 30日（含当日）前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存在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强制终止挂

牌的风险。 



3、年度股东大会未在年度结束 6个月内召开 

因公司未能在 2022年 6月 30日前披露 2021年年度报告，公司 2021年年度

股东大会未在年度结束 6个月内召开。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第九条的规定:“年

度股东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应当在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6个月内召开；临时股

东大会不定期召开，出现《公司法》规定应当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情形的，应当在

2个月内召开。在上述期限内不能召开股东大会的，挂牌公司应当及时告知主办

券商，并披露公告说明原因。” 

4、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 

根据主办券商与公司沟通了解到，公司存在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形，鉴

于公司未提供银行账号冻结的相关资料，具体冻结账号、开户银行名称、金额无

法判断。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可能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 

1、因公司为他人借款提供担保，可能会导致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事

项可能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因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符合《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相关规定，该违规行为可能导致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被监管机构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 

3、由于 ST 飞翔未能在 2022 年 4 月 29 日前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存在公

司及相关责任主体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采取自律监管措

施的风险。公司未能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含）前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根据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规定，公司股票将存在被强制

终止挂牌的风险。 

4、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的资金收付及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

影响。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东莞证券已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已督促公司尽快对上述对外担保事

项进行补充披露并解除该担保责任，并要求公司今后严格执行公司内部管理制

度，加强学习，规范信息披露，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杜绝违规对外担保事项及信

息披露违规事项的再次发生。 

主办券商将持续关注该违规担保的整改情况，督促公司对违规担保事项进行

补充披露，并及时披露整改进展。 

公司未能在法定期限内（2022年 4月 29日（含））披露 2021年年度报告，

且自法定期限届满之日起两个月内仍无法披露的，公司股票存在被强制终止挂牌

的风险。 

公司部分银行账户冻结事项对公司流动资金使用及生产经营造成一定的不

利影响。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请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慎重做出投资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企业信用报告》 

 

 

 

 

东莞证券  

2022年 7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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